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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章程 

第一章 总 则 

    第一条 为实现本科教学管理的科学化、民主化和规范化，促进学院本科教学水平和教

学质量的不断提高，保障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，学院成立教学指导委员会。为了充分发挥其

职能作用，明确其职责范围，特制定本章程。  

    第二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是对学院本科教学工作进行咨询、审议、监督和指导的专家组

织。  

第三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在工作中要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，认真执行上级关于教育、

教学工作的指示和要求，遵循教育和教学规律。在坚持对学院的教学工作进行深入调查研究

的基础上，对学院的教学建设、教学改革、教学管理、教学研究与质量控制等方面提出建议

和意见。  

第二章 组 织 

    第四条 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的组织  

    （一）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由 9-18 人组成，由院长、分管教学的副院长、学科负责人、

专业负责人及其他长期从事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，经验丰富，责任心强，能从全局出发全面

考虑学院教学工作的在职和离退休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兼任。  

    （二）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由各学科推荐，经院党政联席会议批准后聘任。  

    （三）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 人，副主任委员 1 人，由院长和分管教学的副院长担任。  

    （四）委员会委员每届任期 2 年，可以连任。  

    （五）委员会委员如长期无故不出席会议或有不公正行为者，经教学指导委员会全体会

议表决可以中止其聘任。补充人选由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，报院党政联席会批准后聘任。  

    （六）学院教科办为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常设工作机构。   

    （七）学院教科办主任为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的秘书。  

第三章 职 责 

    第五条 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职责  

    （一）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是本院教学方面的咨询审议机构，负有积极协助院学术委员会

和院长对全院教学工作提出各种建设性建议的职责，负有对院教学重大事情提供咨询和进行

审议的职责。  

（二）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对本院教学工作的重要业务(包括专业设置、培养方案、教学

大纲、课程建设、教材建设、实验室建设、优秀教师奖评选、教学成果奖评选、优秀教材评

选等)和有关工作进行咨询和审议。  

    （三）对本院日常理论和实践教学过程进行检查、监督和指导，及时发现问题，提出改

正意见。对违犯教学秩序的行为有权提出批评和整改建议。  

    （四）对完善本院教学管理体制和教学管理措施提出建议并参与决策。  

    （五）对教师的教学成果有权提出评价意见，在教学方面对教师晋升职称和评优评先有



建议否决权。 

    （六）提出或审议教学研究课题，指导本院的教学研究工作。  

    （七）参与教学相关的各项评估工作，对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体系进行监督指导。  

    （八）组织并实施院级教学调研。  

第四章 工作制度 

    第六条 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制度  

    （一） 委员会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全体成员会议，专题研究学院的教学工作和教学改革。  

    （二）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。重大问题，须经充分酝酿后采用举手或无记名投票方式

进行表决。 

    （三）委员会全体会议要有三分之二以上（含三分之二）委员参加方为有效，重大问题

的决策须在到会委员的四分之三以上（含四分之三）赞成的情况下方为有效。  

    （四）院教学指导委员会作出的提议经院长办公会通过后，由教学副院长负责落实执行。  

    （五）委员会委员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，对所讨论的敏感问题要严守秘密；如讨论的议

题与本人或直系亲属相关，应实行回避。 

第五章 附 则 

    第七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 

    第八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归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教科办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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